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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主体声明与承诺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厦门象屿”）于 2022年 5月

16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

的相关议案。作为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（或其一致行动人），招商局集团有限公

司、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、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象屿集团”）

及其一致行动人象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（系象屿集团全资子公司）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的相关规定，就一定期间内不买

卖公司股票的相关事宜分别声明及承诺如下： 

1、本公司将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关于买卖厦门象屿股票的相关规定；自本

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函出具日，本公司声明不存在违反《证券法》

第四十四条规定的买卖厦门象屿股票的行为；自本函出具日至本次发行完成后

六个月内，本公司承诺不进行违反《证券法》第四十四条规定的买卖厦门象屿

股票的行为。 

2、若本公司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买卖厦门象屿股票的，违规买卖厦门象屿

股票所得收益归厦门象屿所有，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3、本公司将本声明与承诺函提交给厦门象屿，同意由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

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上进行信息披露。 

4、若本声明与承诺函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，本公司将根

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。 

5、本公司承诺本声明与承诺函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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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年7月28日 


